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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建设〔2017〕14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佛山市
南海区环境保护局关于进一步限制使用
锤击桩等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当前，环境噪声污染引发的矛盾和纠纷时有发生,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防治建筑施工噪声污染，改善声环境质量，提高公民的生活质量，根据《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办法》第二十一条，结合实际，决定在我区限制使用锤击桩，现将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在我区范围内建筑施工禁止使用蒸汽桩机、锤击桩机。
二、受地质、地形等条件限制确需使用的，必须填写《南海区使用蒸汽桩机、锤击桩机申请表》，报经建筑施工作业所在地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其作业时间限制在7时至12时，14时至20时。
本通知自2017年2月1日起施行。
附件：南海区使用蒸汽桩机、锤击桩机施工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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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佛山市南海区环境保护局
                               2017年1月19日
附件
南海区使用蒸汽桩机、锤击桩机申请表
施工工程名称：                                           
施工场地地址：                                           

联系人名称：                联系电话：                   
桩基施工单位名称：                                       

	施工阶段
	机械序号
	主要施工机械名称
	数量
	设备声级dB（A）
	施工机械噪声主要防治措施
	边界噪声dB（A）（均值及最大值）

	
	
	
	
	
	
	昼
	夜

	桩机阶段
	1
	
	
	
	
	
	

	
	2
	
	
	
	
	
	

	
	3
	
	
	
	
	
	

	申请作业时间
	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确需使用蒸汽桩机、锤击桩机的原因

	

	建筑施工现场桩机平面布置和周围环境示意图

	

	建设单位意见
（盖章）
	
	总包单位意见
（盖章）
	

	桩机施工单位意见
（盖章）
	
	监理单位意见
（盖章）
	

	勘察单位意见
（盖章）
	
	设计单位意见
（盖章）
	

	质监部门意见
（盖章）
	
	区住建局意见
（盖章）
	

	区环保局审批意见
（盖章）
	


备注：建设单位在设计阶段申请使用试验桩可不加盖总包单位和监理单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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